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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玉市建函〔2020〕58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
人大三次会议第J20200210号建议的答复

孟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疏堵结合清理根治中心城区部分巷道和老旧小区车辆无序停放阻塞消防救援、应急通道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城市的整洁有序，离不开对城市的有效管理，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支持，对您的建议，我们表示感谢。
一、组织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
2019年12月23日，市消防委印发《玉溪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的通知》（玉消防委发〔2019〕19号）要求：
（一）集中发布通告。各级政府或消防安全委员会要聚焦本地高层建筑和大型商业综合体、文博单位、宾馆饭店、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居民住宅区内的消防车通道，在12月底前统一发布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通告，指出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明确划分消防车通道的管理责任，声明禁止行为和法律后果，公布举报投诉途径及处理方式。各街道、乡镇和公安派出所，要积极发动社区居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统一发放和张贴通告。各级新闻宣传部门要督促指导当地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通告内容，全面发动社会行动起来，自觉维护消防车通道畅通。通告内容和要求，经政府批准同意后，由当地消防救援机构负责统一印制。
（二）集中划线管理。各级、各部门要根据消防车通道标识设置有关工作标准，进一步规范消防车通道标识设置和日常管理工作，督促指导产权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在消防车通道出入路口和路面及两侧划设醒目标志标线，设置警示标识标牌，引导车辆规范停放。对于新建成投入使用的建筑，各级住建部门要督促指导建设单位及时完成消防车通道相关标志标线和标识标牌的设置；对于社会单位，属于消防救援机构管理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由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负责督促指导单位严格落实消防车通道划线管理，属于公安派出所列管的重要单位，由公安派出所负责督促指导单位严格落实消防车通道划线管理，属于行业部门直管的单位，由各行业部门牵头督促指导单位严格落实消防车通道划线管理；对于有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区，由房管部门牵头负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住宅区内消防车通道的划线管理；对于无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区、“城中村”，各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要组织成立管理机构或者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落实专门人员，加强消防车通道管理，防止被占用、堵塞；对属于城市公共交通道路的消防车通道，各级城市管理、公安交警等部门要严格实施道路管理，加强日常巡查检查，防止因违规占道经营或机动车乱停乱放堵塞消防车通道。
（三）集中自查清理。各级、各部门要督促指导社会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行消防车通道管理职责，并在2020年春节前认真组织开展一次自查自改，重点清理消防车通道违法停放车辆，违章搭建构筑物或者设置摊位，违法设置铁桩、石墩、水泥墩、限高杆、架空管线等固定障碍物。对于无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区、“城中村”，由辖区乡镇、街道负责组织社区居委会开展自查自改。自查过程中，发现有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情况的，要督促社会单位（或群众）当场清理整改，属于居民小区的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劝导居民群众当场清理整改；对不能当场挪移的车辆、构筑物和固定障碍物等情况，要督促管理使用单位（或个人）及时整改，确保畅通。
（四）集中执法整治。各级政府或消防安全委员会要牵头组织本地规划、房管、城管、交通、公安等部门，定期开展联合消防车通道安全检查，并在各部门各自职责范围内，用足用好法律手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单位和个人。在联合执法中，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要依法实施警告、罚款处罚；对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要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强制清除或者拆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对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的，要依法给予拘留处罚。对拒不改正、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多次违法停车造成严重影响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纳入消防安全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要畅通96119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对居民群众举报的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及时核查，依法处理。
（五）集中宣传曝光。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和社会资源，以打通“生命通道”为主题，广泛开展法制宣传和常识宣传，营造浓厚的治理氛围，推动社会形成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的共识。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要督促指导乡镇、街道组织基层群防群治力量，深入社区、家庭开展面对面宣传提示，引导居民群众增强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的意识；要联合房管部门对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开展一次消防车通道治理工作的专题培训，督促指导企业依法开展住宅区消防车通道管理工作；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结合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联合当地新闻宣传部门在各类媒体，集中曝光一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剖析危害性和危险性，警示居民群众自觉规范停放车辆，杜绝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
（六）集中熟悉演练。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要组织基层消防救援中队对辖区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区内的消防车通道开展实地调研熟悉，掌握底数，摸清情况。熟悉过程中，发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影响消防车通行的问题隐患，辖区中队要及时通报防火监督部门，由防火监督部门负责立即查处清理或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理。要为基层消防救援中队配备一批液压移车器等器材设备，在出警灭火救援行动中可视情使用，避免因消防车通道被占用、堵塞延误灭火救援时机。
二、规范停车
（一）推动停车泊位建设。以“治堵保畅”为主要工作目标，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交通拥堵及停车难等问题，对红塔区中心城区所有可供停放车辆的场所进行了全面普查，特别是学校、医院、夜市、餐饮、商场、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和各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居民小区等公共区域等开展调查，充分挖掘可开发停车资源。通过前期调研和科学分析，提出《玉溪市红塔区中心城区静态停车实施建议》，采取新增路内划线停车位和分时段临时停车位两种方式，在短期内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的现状。
[bookmark: _GoBack]1.路内划线停车位。2019年4月16日玉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将《关于玉溪市红塔区中心城区静态停车实施建议的报告》上报至市玉溪市人民政府，同时并抄送至市住建局。由玉溪市家嘉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中心城区部分路段施划车位，并进行停车收费管理。截至目前，新增路内划线停车位1802个。
2.分时段临时停车位。根据中心城区各路段路况及车流量的潮汐情况，针对学校周边与商业区、集贸市场及河滨路、两湖大瀑布等旅游景点停车时段需求的不同特点，科学分析研究，细致踏勘论证，采取新增分时段临时停车位的方式，通过LED屏显示可停放时段，实行错时停车，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的现状，并将该项目纳入《玉溪市红塔区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标志标牌等系统设施优化建设方案》进行实施。自2020年3月24日起，交警直属大队在中心城区31个路段,新增分时段临时停车位约930个。建议中涉及的路段均已设置并投入使用。
（二）加强停车管理。按照“定点劝导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现场处罚与非现场查处结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加大日常管理整治力度，切实加大违法查处力度，规范动静态交通秩序。一是提高视频监控抓拍力度，利用中心城区监控摄像头，围绕重点路段、学校、集贸市场、商业区等重点区域，与路勤中队相配合，全方位针对车辆违法停放进行抓拍，2019年视频抓拍违反禁令标志37724起。二是加强对辖区内无监控抓拍路段违法停放车辆的处罚，全面提高路面见警率、管事率、查处率，形成长效管控机制、高压严管态势，确保背街小巷有人管、不失管。2019年共录入违法停车告知单28134起。
三、以加强共享自行车管理为契机规范人行道停车管理
城管部门以加强共享自行车管理为契机规范人行道停车管理，借鉴外地的经验，结合玉溪实际，红塔区城市管理局制定《玉溪市红塔区城管局中心城区人行道车辆停放项目实施方案》，预计在人行道新增机动车位1000余个，非机动车位4000余个。目前正在审批，审批通过报交警和消防同意后可以实施，预计8月启动实施。
维护消防车通道畅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群防群治、综合治理”的工作原则，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措施，集中整治消除各类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切实推动社会形成保障“生命通道”畅通的“共识”，稳步提升公共消防安全水平。在今后的交通管理工作中，我们将结合工作职责积极与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等单位做好联动，积极维护和完善交通管理配套设施并结合路段交通状况的变化，积极和相关部门沟通配合并及时作出调整，加强巡查疏导力度，加大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提高道路通行率，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继续做好交通安全宣传，努力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出行环境。
再次感谢您对玉溪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您的关心支持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最好动力！希望您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帮助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 杰   18908777171）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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